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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 购 合 同

甲方:  海口市市政工程维修公司

乙方 : 海口鑫隆源贸易有限公司

甲、乙双方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法典》及zO21年 5月 31日 zO21年度道路维修用碎石采购项目(项 目编号 :

HNHGT⒛21-1⒛ )的采购结果、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及中标通知书的要求 ,

经协商一致,双方同意签订本合同,同意共同遵守如下条款 :

第一条 标的物 (约定单价,自合同签订后一年内有效 )

序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单价 (元 ) 备注

1
上

碎石 o-3mm 日t 180.00 玄武岩

2 碎石 3-5mm 日屯 175.00 玄武岩

3 碎石 5-10mm 吨 225.00 玄武岩

4 碎石 10-15mm 口屯 225.00 玄武岩

5 碎石 15-20mm 吨 220.00 玄武岩

备注:上述单价为固定包干单价,已包含标的物的价款、包装费、运输

费、装卸费、税费等全部费用,除双方另有约定外,甲方无需另行支付任

何其他费用。在合同有效期内,乙方不得擅自提高价格。

第二条 质量标准及交货、验收方式

1、 质量标准:玄武岩碎石 (0-3mm)符合 《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

范》 (JTG F40-2004)标准;玄武岩碎石 (3-20mm)符合 《建设用卵石、

碎石》 (GB/T14685-⒛ 11)标准;供应的玄武岩碎石应该洁净、干燥、表

孛
/
 

丶

 
丶

尸
谬

∴

创

丶



面粗糙,不应混有草根、树叶、树枝、塑料、石料等杂物;玄武岩碎石必

须经过二次反击破工序,不接受风化碎石。

2、 供货期限及地点:自 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,乙方每月按甲方实

际需求,将材料送至甲方指定地点。

3、 结算数量:交货时,以经甲、乙双方现场确认无损坏的收货数量为

准。

4、 验收方式及异议处理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¨

·
′亠

数石秕赢鳄秽      丿
准,否则应通过双方认可的第三方地磅数做复测,并以双方中与第三方地

磅数相比,较接近的一方地磅数为准,由此造成的相关费用均由失准的一    嘲

方承担。

4.2验收方式及异议处理:乙方按甲方要求送货到现场后,将材料卸放    h

在指定位置。甲方如对碎石质量存在质疑的应在 5日 内以向乙方书面提出,    
蠡

并有权进行抽检,如确属质量问题由乙方负责,因此造成的损失和产生的    媾
:、

费用由乙方承担,且交货时间不予顺延。

5、 乙方保证所供材料为合格产品,如因乙方所供材料存在质量问题造

成甲方和第三方人身、财产损害的,由乙方承担经济及法律责任,并赔偿

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。

6、 货物经甲方验收合格并签字确认后视为交付,货物交付前由乙方承

担货物的毁损、灭失的风险。

第三条 付款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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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结算方式为月结,每月乙方供应当月货量完毕后,将碎石的送货取 过

磅单 )汇总并向甲方指定人员提交对账清单,共同核对无误后办理材料供

货结算确认 ;

2、 双方结算确认后,乙方提交符合规定的销售发票后,经甲方核实确

认有效后 30天内按照海口市国库支付程序办理转账付款手续。

第四条 约定事项及违约责任

1、 为保证碎石的质量合格和稳定,对于达不到合同约定质量要求的碎   彳缄

石,甲方有权拒收。一旦发现不合格,乙方在接到甲方异议通知后立即更   ,锣 :

'
换货品或共同抽样送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,发生的相关费用由乙方负   '°
责。如两次供货材料质量不合格,甲方有权终止合同;             “

2、 乙方在同意并确定供货后,如不能及时供货,对甲方造成的所有损   i轳
失由乙方负责,甲方有权终止合同;

3、 乙方工作人员送货到甲方指定地点时,如未经收货人同意随意堆放
    筏

造成损坏的则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;

4、 合同执行过程中任何一方如遇人力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不能继续    森

执行的情形,知情方必须在获得信息 1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转告对方,     ^
经双方协商同意后可终止合同或在影响因素消失后继续履行 ;

5、 甲方在约定时间内未及时办款的,乙方有追索权,并有权停止往后

的供货。

6、 乙方怠于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任一义务,经甲方 2次通知后仍不整改

或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,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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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 合同生效后,因乙方原因导致本合同提前终止或解除的,双方据实

结算货款,同时,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人民币贰万元的违约金,并依法赔偿

甲方的全部损失。

第五条 其他事宜

1、 本合同所有附件、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、评审结果报告、中标通知

书等均为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,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2、 在执行本合同的过程中,所有经双方签署确认的文件 (包括但不限

于会议纪要、补充协议、往来信函、送货单、结算确认单等 )即成为本合

同的有效组成部分。
`

3、 如一方地址、电话、传真号码有变更,应在变更当日内书面通知对

方,否则,应承担相应责任。

4、 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时,双方可友好协商。如协商不成的,可提

交至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杈的人民法院起诉,因此产生的合理费用 (包括但

不限于律师费、差旅费、诉讼费、公告费、执行费等 )均由责任方承担 ;

5、 本合同壹式伍份,甲方执叁份 ,

备案,自 双方签章后生效。

乙方执壹份,采购代理机构执壹份

甲方 (盖章 ) 乙方 (

法定代表 法定代表

(或授权 (或授权代表 ):

地 址:海口市文华东路 3 地 址:海口市金花路华天公寓 2-lO1

电    萌蛋: 662295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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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  话 :685528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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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  真 :

开户银行:海口农商银行营业部

lmK乓劳: 1005458000000277

签约日期: %丬 年 犭月 7日

传  真 :

开户银行:中国银行海口蓝天路支行

账号:⒛50249036⒛

签约日期:%z∫年(月
7日

采购代理机构:海南

日期:彻诩年6

询有限公司 (公章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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